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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2013-047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停工厂区补偿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2、关停工厂区资产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关停资产交割能否在2013

年完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次交易是否影响公司2013年净利润，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㈠ 关联交易事项。2013年12月4日，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与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集团公司”）在太原签署了《关停工厂区补偿协议》，经双方协商，

一致同意由集团公司对公司因关停工厂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适当补

偿。 

㈡ 本次交易的交易方是公司、集团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集团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㈢ 审议程序。2013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关停工厂区补偿的议案。关联董事王锁奎先生、高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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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杨晓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本次关联交易尚

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应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㈣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3名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同意此项交易的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㈠ 集团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1983年7月5日 

住    所：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南路83号 

法定代表人：武华太 

注册资本：人民币127989.93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煤炭批发经营（有效期至2015年12

月31日）；通过铁路经销焦炭（有效期至2016年4月30日）。 

一般经营项目：电力供应；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出口

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

件等商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开

展“三来一补”业务。焦炭，煤气，洗精煤，煤气表，灶，管，建材，

苦荞醋，盒子房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煤气技术咨询、管网设计、安

装维修；汽车运输；通讯、计算机网络的开发与应用；煤炭开采（只

限分支机构）。住宿、餐饮服务（只限分支机构）。（上述经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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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取得许可证的单位经营）钢材、有色金属（不含贵稀金属）、工矿

设备及配件、铁矿石、电缆、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品）的销售。 

㈡ 集团公司历史沿革 

集团公司原名太原煤炭气化总公司，是 1981 年 5 月 14 日经国务

院批准，由原煤炭部和山西省合营建设的国内首家煤炭综合利用的大

型联合企业。1983 年 7 月 5 日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997 年之前，该公司一直由原煤炭部和山

西省政府共同管理。1998 年，该公司进行了规范的公司制改造，组

建成立了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目前，集团公司四家

股东分别是山西省国资委、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分

别为 51%、35.39%、11.15%、2.46%。2011 年 4 月 12 日，山西晋城无

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集团公司进行托管管理（详见公司刊登

在 2011 年 4 月 14 日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㈢ 集团公司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658,504.65 万元，净资产

439,268.06 万元；2012 年主营业务收入实现 1,218,012.33 万元，净

利润-40,749.58万元；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1,834.00 万元。 

集团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㈣ 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49.45％的股份，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其与本公司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为便于处理关停工厂区后续资产处置、人员安置、补偿安排等事

项，由集团公司对公司因关停工厂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适当补偿。 

关停工厂区停产期间（开始停产时间分别为焦化厂自 2012 年 4

月；第二焦化厂、煤矸石热电厂自 2012 年 8 月；晋阳选煤厂、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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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供电工区、供应公司自 2013 年 5 月，至审计基准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公司为此支出的成本包括：关停工厂区在停产期间实际

发生的（1）工资及附加；（2）材料费、修理费等日常维护费；（3）

政府收取税费；（4）土地租赁费。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瑞华专审字[2013]第 91280001 号”

《审计报告》，审计基准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属于上述 4 项费用总

额为 38,717.55 万元，其中：工资及附加：30,509.32 万元；日常维

护费：6,261.54 万元；政府收取税费：273.99 万元；土地租赁费：

1,672.70 万元。具体明细请见下表： 

 

项    目 金   额（元） 项    目 金   额（元） 

总   计 387,175,523.31      

1、工资及附加 305,093,233.22  折旧费   5,066,069.64   

工资及奖金  193,853,850.70    物业管理费   1,485,000.00  

职工福利  26,920,017.49   其他  30,100,719.59  

社会保险费  58,817,271.40  3、政府收取税费 2,739,890.59  

住房公积金  16,814,970.01   房产税 2,111,853.11  

工会经费  3,860,943.78   土地使用税 188,584.00  

职工教育经费  4,826,179.84   排污费 147,362.39  

2、日常维护费   62,615,399.50   印花税 286,102.49  

 水电费  13,574,702.86  其他税费 5,988.60  

 修理费    5,531,188.62  4、集团收取土地租赁费 16,727,000.00  

 材料费    6,857,718.79  土地租赁费 16,727,000.00  

 

本协议约定的补偿实施后，公司将不再就工厂区关停事项，向集

团公司、太原市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主张补偿或赔偿的权利。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公司应将关停工厂区交付给集团公

司，并由集团公司开始承担与关停工厂区有关的成本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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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其依据 

公司与集团公司共同委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关停工厂区在停

产期间实际发生的各项费用进行审计。公司以《审计报告》中确定的

关停工厂区停产期实际发生的损失数额作为向集团公司收取补偿金

的价格。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㈠ 补偿价款和支付方式 

1、集团公司按照《审计报告》确定的关停工厂区停产期实际发

生的损失数额 38,717.55 万元向公司支付补偿金。 

2、自审计基准日至公司将关停工厂区交付给集团公司之日期间，

公司实际发生与关停工厂区有关的成本，由集团公司支付给公司。 

3、集团公司分期向公司支付补偿款，具体支付安排： 

⑴ 集团公司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前，向公司支付首期补偿款

人民币壹亿元； 

⑵ 集团公司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向公司支付第二期补偿

款人民币壹亿元； 

⑶ 集团公司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之前，向公司支付第三期补偿

款人民币壹亿元； 

⑷ 集团公司在2015年 12月31日之前，支付剩余的全部补偿款。 

4、如本协议生效日期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之后，则本协议约定

的，在本协议生效日之前的支付金额，顺延到本协议生效日之后的第

一个支付到期日一并支付。 

㈡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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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执行过程中，公司与集团公司将另行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

自审计基准日至公司将关停工厂区交付给集团公司之日期间，公司实

际发生与关停工厂区有关的成本进行审计，并以审计值为准由集团公

司支付给公司。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㈠ 交易背景 

山西省十一届人大六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大汾河流域

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力度，加快推进太原西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今年采暖期前煤气化要全部停产，做到早日搬迁。”此后，山西省国

资委《关于太原西山地区相关省属企业关闭、搬迁、重建和气化山西

工作的专题纪要》（〔2012〕1 次）中要求，“太原煤气化要在今年 4

月底之前关闭第一焦化厂，8 月底之前关闭第二焦化厂。” 2012 年 4

月 13 日，公司在指定的相关媒体刊登了《关于太原工厂区关停的提

示性公告》。 

之后，公司根据山西省国资委《关于贯彻落实山西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开展全省环境质量改善攻坚行动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晋

国资发[2012]39 号）以及太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面改善省城

环境质量实施方案的通知》（并政发[2012]18 号），对所属焦化厂、

第二焦化厂、选煤厂、电厂、铁运公司、供电工区和供应公司（库房）

等单位（以下合称“关停工厂区”）陆续实施了政策性关停。 

关停工厂区给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不利影响。首先，工厂

区大部分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如果短期内无法妥善安置，职工思想

起伏比较大，将给企业和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其次，厂区设备全

部处于停产状态，停滞时间越长，越不利于资产保值、资产保全；再

次，资产闲置，职工待岗，如果不及时进行处置，工厂区资产维护费

用和待岗期间人工费用会越来越大；最后，煤气化作为上市公司，针

对政策性关停造成的资产损失，将会导致股东权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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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太原工厂区土地使用权人除公司所属煤矸石热电厂及供电

工区的两宗土地外，其余土地使用权人均为集团公司。由于公司未取

得这两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因此，工厂区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全部

归属于集团公司。如果政府将集团公司持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改变规

划及土地性质，从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并由集团公司进行土地

开发建设，由此产生的收益将由集团公司享有。而公司作为工厂区关

停的主要受损对象，就得不到相应的补偿。 

为此，公司与集团公司经多次论证，制定了《太原煤气化关停工

厂区资产处置方案》，并及时上报了上级主管部门。方案中提出：按

照省、市全面改善省城环境质量的相关文件精神，集团公司成为太原

工厂区关停的主体，因此，由集团公司作为太原工厂区关停搬迁的政

策补偿对象，更容易向政府积极争取对厂区土地的开发利用，由此产

生的收益用于弥补对公司的资产损失。 

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由集团公司先行补偿，规避了未来资产减值

和业绩波动的不确定性。 

2013 年 8 月 30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

发了《关于煤气化股份将太原关停工厂区资产整体转让给煤气化集团

有关问题的意见》(晋国资产权函〔2013〕490 号)。2013 年 9 月 6日，

公司在指定的相关媒体刊登了《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公司将太原关停工厂区资产整体转让给太原煤炭气化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拟将关停工厂区资产及负债转让给集团公

司。 

㈡ 交易目的 

本次交易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实现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如前所述，关停工厂区后，闲置的资产需要看守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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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部分员工待岗等，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各种维护费，加大了公

司成本管控的难度，一定程度影响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

交易双方协商，由集团公司对公司因关停工厂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

补偿。本次补偿完成后，可以减少关停工厂区的各种损失，解除公

司的负担，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切实提升

上市公司价值，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可以保证

公司的后续持续经营能力，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㈢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对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的影响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工厂区停产期间实际发生的维护费进行了

审计，其审计报告业经山西省国资委审核后作为本次交易的补偿价

格。因此，本次交易定价合理，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未

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经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关停资产交割完成后，上述3.8亿元补偿

款将全部作为营业外收入处理。具体数据及影响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数额为准。 

2、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关停工厂区的补偿金到位后，将极大地解减轻公司的经济负

担，有利于公司注入质量优良、具有较好市场发展空间的资产，实现

公司建设煤、焦、化基地长远发展规划，促进公司转型跨越式发展。  

总之，本次资产转让完成后，关停工厂区对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经

营及全体股东带来的不利影响将被解决，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经营业

绩和财务状况，也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前期公司与集团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13年1月至11月，公司与集团公司累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为5181.15万元,其中:总支出4799.38万元，总收入381.7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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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有关资料，并发表如下

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同意将此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在对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

决人数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协议的签订遵循了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关停工厂区补偿协议书 

5、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3]第91280001号】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